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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南滨垦地融合示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
（批后公布稿）

一、编制背景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农垦改革的

重大决策部署，推进城乡及垦区一体化协调发展，三亚市提

出以南田、南滨垦地融合示范区规划建设为重点，在推动垦

地规划融合、垦地示范区建设、垦地项目落地实施等方面全

方位深入合作。为此，特编制《三亚南滨垦地融合示范区控

制性详细规划》（以下简称“本规划”），为下一层次规划

的编制和建设管理提供依据。

二、规划范围与开发边界范围

（一）规划范围

三亚南滨垦地融合示范区位于崖州湾科技城以东、规划

第二绕城高速以南、G98 高速以北、一二绕高速连接线以西

的区域，总面积约 33 平方公里。

该范围内重点衔接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(2020-2035)》，并统筹协调道路交通、市政基础设施、基

本农田、生态空间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等内容。

（二）四组团城镇开发边界范围

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(2020-2035)》在该区域划

定四个城镇开发边界，面积约 1.6 平方公里。

该范围内主要根据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《城市、镇控

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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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要求，确定范围

内土地使用性质和使用强制的控制指标，道路和工程管线控

制性位置以及空间环境控制的规划要求等详细内容。

图 1 三亚南滨垦地融合示范区—区位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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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三亚南滨垦地融合示范区—范围示意图

三、规划定位

（一）总体定位

本规划的总体定位为：南繁硅谷产业转化核心区、以南

繁和热带高效农业为核心的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应用集聚

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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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功能分区图

（二）功能分区

根据组团的空间布局，统筹安排南繁科技、农业服务、

综合服务等功能，形成三个特色功能分区，分别是农业服务

产业转化区、南繁科技产业转化区和综合服务区。

农业服务产业转化区。重点布局智慧农业应用领域的创

新孵化和服务保障，关注无人机植保、精准农业服务等孵化

办公，发展农业示范应用以及科普展览、种子贸易交易等农

业展示贸易服务；发挥生态优势，发展休闲农业旅游、观光

农业和智慧农业体验等一系列农业休闲旅游业态功能。

南繁科技产业转化区。重点承载南繁科技的产业转化功

能，包括南繁繁种、制种、加工、包装；热带海洋食品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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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品加工；热带果蔬、热带功能性产品等农产品加工。

综合服务区。位于高速连接线东侧，该区主要提供自然

探索、野奢体验、农业科研等旅游及农业科研服务功能。

注：组团 2北侧为远期谋划组团，重点布局南繁繁种、制种、加工、包装等；

热带海洋食品、保健品加工；热带果蔬、热带功能性产品加工等南繁科技产业转

化功能。

四、用地布局与人口规模

（一）规划范围内规划用地情况

三亚南滨垦地融合示范区规划范围 3360.82公顷。

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488.1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面积的

14.52%，其中，道路用地 127.62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面积的

3.8%；农村宅基地 162.72公顷，占规划范围面积的 4.84%；

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7.51公顷，占规划范围面积的 0.22%；其

他建设用地 190.25公顷，占规划范围面积的 5.66%。

规划非建设用地 2872.72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面积的

85.48%；其中，永久基本农田 1399.1公顷，占规划范围面积

的 41.63%；公益林 14.28公顷，占规划范围面积的 0.42%；

其他非建设用地 1459.34公顷，占规划范围面积的 43.43%。

表 1：规划用地汇总表（规划范围内）

用地名称
用地面积

面积（公顷） 占规划范围比例（%）

建设用地

道路用地 127.62 3.80%
农村宅基地 162.72 4.84%

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7.51 0.22%

其他建设用地 190.25 5.66%

小计 488.10 14.52%

非建设用地

永久基本农田 1399.10 41.63%

公益林 14.28 0.42%

其他非建设用地 1459.34 43.43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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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名称
用地面积

面积（公顷） 占规划范围比例（%）
小计 2872.72 85.48%

规划范围 3360.82 100.00%

（二）四组团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规划用地情况

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145.19公顷，其中二类城镇住宅及村

庄用地 12.93 公顷，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8.90%；公共管理与

公共服务用地 9.92公顷，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6.84%；商业服

务业用地 36.68公顷，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25.26%；工矿用地

63.83公顷，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43.96%；仓储用地 0.64公顷，

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0.44%；交通运输用地 15.02公顷，占建

设用地面积的 10.35%；公用设施用地 1.56 公顷，占建设用

地面积的 1.07%；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4.61公顷占建设用地

面积的 3.18%；非建设用地 19.35公顷。

表 2：规划用地汇总表（城镇开发边界内）

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

用地面积

面积（公顷）
占建设用地

比例（%）

07

居住用地(合计） 12.93 8.90%

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6.00 4.13%

0703 农村宅基地 6.93 4.77%

08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（合计） 9.92 6.84%

0802 科研用地 7.05 4.86%

0803 文化用地 2.87 1.98%

09

商业服务业用地(合计） 36.68 25.26%

0901 商业用地 1.26 0.87%

090104 旅馆用地 21.45 14.77%

090101/0902 零售商业混合商务金融用地 13.52 9.31%

090105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.45 0.31%

10

工矿用地（合计） 63.83 43.96%

100101/0802 一类工业混合科研用地 1.33 0.92%

100101/110101 一类工业混合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62.50 43.05%

11
仓储用地 0.64 0.44%

11010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0.64 0.44%

12 交通运输用地(合计） 15.02 10.3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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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7 城镇道路用地 14.69 10.12%

120802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0.33 0.23%

13

公用设施用地(合计） 1.56 1.07%

1302 排水用地 0.47 0.32%

1303 供电用地 0.41 0.28%

1309 环卫用地 0.32 0.22%

1310 消防用地 0.36 0.25%

14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(合计） 4.61 3.18%

1401 公园绿地 4.36 3.00%

1402 防护绿地 0.16 0.11%

1403 广场用地 0.09 0.06%

建设用地总计 145.19 100.00%

非建设用地 19.35 ——

01 耕地 8.47 ——

02 园地 1.87 ——

03 林地 8.70 ——

17 陆地水域 0.31 ——

城镇开发边界范围 164.54 ——

图 4 用地规划图（规划范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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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用地规划图（城镇开发边界内）

（三）人口规模

规划 2035 年南滨垦地融合示范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居住

人口为 0.26 万人；考虑到产业就业人口 1.37 万人，垦地融

合示范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按照 1.63 万人的总体承载能力配

套市政交通等相关基础设施。

（四）开发建设规模

规划三亚南滨垦地融合示范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总建筑

面积控制在 179.97万平方米以内。

五、建设开发控制

（一）开发建设强度控制

开发强度结合整体空间形态、用地性质和主导功能综合

确定。以容积率（Far）上限指标为主，对开发建设强度进行

控制。各地块开发建设需符合容积率控制指标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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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一类工业用地、一类物流仓储用地以及一类工业混

合一类物流仓储用地容积率原则上在 1.0 至 2.0 之间；规划

旅馆用地容积率控制原则上不宜大于 0.6；零售商业混合商

务金融用地容积率原则上不宜大于 1.2；市政用地容积率主

要为 0.5；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原则上不宜大于 1.5；

图 6 开发强度控制图

（二）建筑高度控制

建筑高度采用上限指标控制方式：各地块开发建设需符

合建筑高度控制指标的要求。

规划区工业、仓储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30m以下，商业

服务业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20m以下，核心服务用地建筑高

度控制在 12m以下，市政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8m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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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 建筑高度控制图

六、道路交通规划控制

（一）交通运输用地规模

规划交通运输用地 15.25公顷，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总量

的 10.35%。其中，城镇道路用地 14.69公顷，公共交通场站

用地 0.33公顷。

（二）对外交通系统

1.对外货运交通

规划区通过垦地横路、南繁路东延线由三亚二绕高速联

络线向北衔接三亚第二绕城高速公路，向南通过海榆西线衔

接疏港大道至南山港，实现规划区快速对外货运交通系统。

2.对外客运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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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区通过三亚二绕高速联络线向北衔接三亚第二绕

城高速，向南衔接环岛高速公路（远期快速化改造）及海榆

西线，快速联系各市县及三亚中心城区等。通过水乡路东延

线、研学路北延线、垦地横路、南繁路东延线向西衔接崖州

湾科技城、科技城城际铁路站及崖州高铁站，共享崖州湾科

技新城公共服务设施。

图 8 区域交通规划图

（三）内部道路系统

规划统筹衔接崖州湾科技城路网规划，将规划区内部道

路系统与对外交通系统有机衔接，构建区域干路、区内干路、

区内支路组成的三级道路体系。规划由垦地横路、南繁路东

延线、垦地纵路及南滨纵路，构建干路交通环，串联各组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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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 道路系统规划图

（四）道路断面

区域干路红线为 12、18 米及 26 米，采用 A-A、C-C、

D-D共 3种断面；区内主干路红线为 14米及 21米，采用B-B、

E-E共 2种断面；区内支路红线为 14米，采用 E-E断面。

道路线位在实施时可进行调整，但不得变更原有走向。

各级道路红线内的用地为交通、市政设施及道路绿化专

用，不得占用。道路断面形式可适当调整，但应保证断面宽

度和车行道数不受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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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0 道路断面示意图

（五）公共交通

规划设置规划区至崖州湾科技城、崖城站、科技城站等

区域公交线路及规划区内服务组团至各生产组团间通勤公

交线路。规划区内公交采用互联网预约及招手即停的灵活运

行方式，仅设置公交停车区域，不设置固定公交站点。规划

综合服务区设置 1处公交综合场站，面积为 0.33公顷。

（六）慢行交通

规划区通过区域干路、区内干路设置独立慢行空间构建

连续慢行网络，满足规划区至崖州湾科技城、规划区内各组

团间及规划区服务组团内慢行出行需求。

提升利用服务组团周边机耕路，构建田园慢行绿道，满

足规划区人们日常休闲、健身等慢行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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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竖向设计

1.竖向设计充分结合自然地形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土方工

程。跨越水系、明渠及铁路等，道路竖向应满足防洪及相关

净空要求。

2.道路竖向在满足道路行车安全和平顺前提下，以建设

部颁布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》（CJJ37-2012）为标准。

3.综合考虑道路竖向、场地排水、市政管线衔接、建筑

布局等因素，确定场地竖向。场地标高原则上应高于紧邻地

块的道路最低标高 0.2米以上。

4.局部道路竖向需要进行调整时，应首先了解整体竖向

规划意图，避免出现局部与整体不相协调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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